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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台江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台江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关于印发《台江区“校园餐”
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科室、市场监督管理所：
    现将《台江区“校园餐”举报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台江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台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26日

（此件予以主动公开）
台江区“校园餐”举报奖励办法

为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校园餐”违法行为，推动校园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鼓励开展“校园餐”举报奖励工作的通知》、《福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细化“校园餐”举报奖励工作的通知》（榕食安办〔2025〕17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制定江区“校园餐”举报奖励办法如下。
一、问题线索受理
举报人通过电话、投诉平台、信件、电子邮件、窗口、现场等形式，举报中小学的学校食堂、承包经营企业、校外供餐单位、大宗食材供应商等“校园餐”经营主体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31654-2021）等规定的违法违规行为的问题线索。
二、奖励的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一般和轻微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奖励，涉及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遵照《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相关标准规定执行。具体包括以下行为：
（一）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尚未清洗干净就投入使用或经营的。
（二）食品烹饪操作未蒸熟煮透。
（三）餐饮具使用前未经过清洗消毒，或清洗消毒后有明显污渍。
（四）食品原料、餐用具、打扫场所卫生的清洗水池未区分。
（五）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从业人员无有效健康证明。
（六）从业人员在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前未严格洗手消毒，或未穿戴洁净工作衣帽，或未规范穿戴工作衣帽、口罩，或手部涂指甲油、佩戴首饰外露等。
（七）食品加工场所明显脏乱差，如设施设备大面积霉斑、积油、污垢等长期未清洁痕迹等，可能导致食品污染的。
（八）在餐饮服务场所内饲养或宰杀畜禽等动物。
（九）在食品加工场所内设卫生间。食品加工场所设置在室外，或在卫生间、更衣室等辅助区加工制作食品或清洗消毒餐饮具。
（十）防鼠、防蝇、防虫等设施存在明显漏洞，且食品加工场所发现明显蟑螂、老鼠、苍蝇等有害生物活动迹象的。在食品加工场所内使用化学杀虫剂、杀鼠剂，且无法保障食品安全和人身安全。
三、奖励条件
（一）奖励要求
1.有明确的被举报对象，及具体违法事实或者违法线索，并提供了关键证据；不得捏造、歪曲事实。
2.实名举报，或辖区市场监管部门能够联系并核实举报人身份的匿名举报。
3.同一违法主体由两个及两个以上举报人分别以同一事项举报的，奖励第一时间举报人，举报时间以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受理举报时间为准。
4.两个及以上举报人联名举报同一违法主体的，奖励资金由举报人平均分配。
5.同一举报人对同一违法主体的不同举报事项，不重复奖励，奖励金额就高不就低。
（二）不予奖励的情形
1.经现场核查，不存在举报情形的；
2.实施违法行为人的举报（内部举报人除外）；
3.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奖励情形。
四、奖励标准
举报人提供的违法违规线索，经辖区市场监管部门核查，核查情况与举报事实基本相符、确属违反市场监管领域法律法规行为的，给予一次性奖励50元。
五、奖励程序
（一）查证。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应在查证举报信息属实后，将奖励决定告知举报人，由举报人提供名下银行账户后启动奖励审批程序。
（二）申报。辖区市场监管部门核对有关资料，填写《举报奖励发放审批表》（供参考，附件），按照本单位相关财务规定进行申报。
（三）审批。辖区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本单位相关财务规定流程，予以审批并发放举报奖励资金。
六、监督管理
（一）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应建立举报奖励档案，做好汇总统计工作，严肃财经纪律。
（二）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举报人个人信息的保护，未经内部举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其身份信息、举报内容和举报奖励等相关情况。
（三）举报人伪造材料、隐瞒事实取得举报奖励，或者经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实不符合奖励条件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权收回奖励奖金。举报人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者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资金，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截至2026年12月31日。

附件：台江区“校园餐”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奖励发放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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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台江区“校园餐”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举报奖励发放审批表（供参考）

	举报人
	
	联系方式
	

	发放金额
	
	银行账号
	

	举报内容
	

	核查情况
	

	经办人意见
	（供参考：根据举报线索展开调查，经查证属实，符合奖励发放的范围及条件，建议予以奖励。）
签字：  年  月  日

	经办部门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财务部门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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